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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　函

地址：242030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

棟4樓

承辦人：凃乃華

電話：(02)8995-6000#6047

電子信箱：ffnd0401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交通部觀光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6月14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就字第112050863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一(A17000000J_1120322610_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旅宿業穩定接待國際旅客服務量

能實施要點」鼓勵旅宿業者新增員工之補助金，與本部各

項僱用獎助措施，認屬相同性質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部112年5月25日勞動發就字第1120507643號函及交通

部觀光局(以下簡稱觀光局)112年6月5日觀宿字第1120912

151號函(如附件)辦理。

二、查觀光局為加速擴大吸引國際觀光客，訂定旨揭要點，補

助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等業者新增聘僱相關

服務人員，經本部與觀光局研商，該補助金認與本部各項

雇主僱用獎（補）助津貼，具有相同性質。

三、本部各項雇主僱用獎助相關規定及補助旅宿業要點相關規

定說明如下：

(一)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(以下簡稱就保辦法)：

１、第19條第2項第5款規定略以，雇主僱用同一勞工，於

同一時期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

貼；第2項第6款規定略以，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於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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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期間已領取政府機關其他就業促進相關補助或津貼

，均應不予發給僱用獎助；已發給者，經撤銷原核定

之獎助後，應追還之。

２、第21條第2項規定略以，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，合

併領取就保辦法僱用獎助及政府機關其他之就業促進

相關補助或津貼，最長以12個月為限。

(二)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(以下簡稱中高齡

辦法)：

１、第41條第3項規定略以，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勞工，雇

主依中高齡辦法、就保辦法申領之僱獎助及政府機關

其他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應合併計算；其申領期間

最長12月。

２、第42條規定略以，雇主僱用失業者，公立就業服務機

構不予核發或撤銷僱用獎助之情形，準用就保辦法第

19條第2項規定。

(三)安穩僱用計畫(以下簡稱安穩計畫)：

１、第10點第2項規定略以，同一雇主僱用同一受僱勞工

，合併領取安穩計畫僱用獎助、就保辦法僱用獎助、

中高齡辦法僱用獎助，及政府機關其他與僱用獎助相

同性質補助或津貼，最長12個月。

２、第17點第8款規定略以，雇主僱用同一勞工，於同一

時期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補助或津貼

者；第9款規定略以，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，於同一時

期已領取其他政府機關所定性質相同之補助或津貼者

，均應不予發給僱用獎助；已發給者，公立就業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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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撤銷或廢止後，應以書面行政處分令其限期返還

。

(四)交通部觀光局補助旅宿業穩定接待國際旅客服務量能實

施要點 (以下簡稱補助旅宿業要點)第8點第3款規定略

以，申請人於領取補助金期間重複請領其他政府機關同

性質之獎（補）助，觀光局不予補助；已核准補助者，

得撤銷或廢止之，並得視情節輕重以書面行政處分通知

返還補助金之一部或全部。

四、補助旅宿業要點以旅宿業者為補助對象，而本部就保辦法

、中高齡辦法及安穩計畫等僱用獎助措施，亦以雇主(即

業者)為獎（補）助對象，故業者向其他機關請領以業者為

獎（補）助對象之優惠或協助措施，再依補助旅宿業要點

申請觀光局補助，即屬重複請領獎（補）助之情形。

五、綜上，依就保辦法第19條、中高齡辦法第42條及安穩計畫

第17點規定，倘雇主僱用同一勞工或同一勞工之其他雇主

，於同一時期不得重複領取補助旅宿業要點獎助金及本部

僱用獎助；已發給者，經撤銷或廢止後，應追還之。另依

就保辦法第21條、中高齡辦法第41條及安穩計畫第10點規

定，雇主僱用同一勞工，合併領取就保辦法僱用獎助、中

高齡辦法僱用獎助、安穩計畫僱用獎助，及政府機關其他

與僱用獎助相同性質補助或津貼(含觀光局之補助旅宿業

要點補助金)，最長12個月。

正本：臺北市就業服務處、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、桃園市政府就業職訓服務處、臺中

市就業服務處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

金馬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、

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

副本：交通部觀光局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業組、勞動部勞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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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發展署訓練發展組 2023/06/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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